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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

託辦理收入經費之合理運用，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訂定「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包括與政府機關、公民營

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之研究、訓練、設計、製作及

測試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其範圍如下： 

（一）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研究計畫。 

（二）辦理學術或技術性服務等事宜。 

（三）辦理教育、訓練或實習等事項。 

（四）辦理其他接受委託（或合作）事項。 

三、本校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之管理、簽約與推廣，其性

質屬推廣教育或就業輔導事項者，分別由進修推廣部及師資培育暨就業輔

導處辦理，餘由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辦理。 

四、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經費編列與運用原則： 

（一）經費編列： 

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主持人應依所需各項費用編列預

算提出計畫書，經各該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同意，簽會相關業務



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手續。 

（二）經費運用： 

1. 國科會計畫依據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運用。 

2. 非國科會計畫依據委託（或合作）合約及計畫書項目運用。 

五、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除專案核准外，應依本要點提列

管理費。管理費編列原則如下：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辦理。 

（二）其他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與組織：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

託辦理機構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無規定者以不低於總經費百分之九

為原則。 

（三）各學術研究中心於成立三年內，行政管理費提撥以百分之三為原則。 

六、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管理費分配： 

（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全部撥入校務基金統籌使用。本校得另

提列管理費總額百分之三十額度，分配相關單位依規定動支。 

（二）其他各項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案，提撥比例在百

分之九以下，全部撥入校務基金統籌使用，並自該筆管理費中提撥百

分之二十作為學術研究獎勵補助經費，得累計滾存使用；超過百分之

九的部分，分配各相關單位。 

行政管理費之分配與運用依本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

管理費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七、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之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依本

校產學合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結餘款分配運用管理要點辦理。 

八、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收入相關人員之酬勞，依據合約約定

辦理，惟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協助研究人員其月支酬勞費每案不得超過其學

術研究費百分之六十五，行政支援人員其兼辦業務每月工作費總額不得超

過其專業加給百分之六十。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國際及兩岸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於114年11月11日114學年度第3次行政

會議通過，由114年11月19日校長核准，114年11月21日公告。 

 

 


